附件1：

竞争性谈判文件
江西昌航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2026年保险服务采购项目
竞谈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电话/传真：

地址：

2026年3月    日

第一章 竞谈须知

现就江西昌航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2026年保险服务采购项目组织邀请招标。如遇政策性调整，采购人有权暂缓或取消该次采购活动。

一、项目概括
1、项目名称：员工意外险

2、项目编号：CHZC2026-01

二、采购内容

采购内容：江西昌航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聘用员工意外险承

保服务

人数：约258人；预算金额：60岁以下的保费182元/人/年、60岁以上206元/人/年；合同期限：一年。

保险需求：

团体意外保险：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事故而导致的人身伤害按以下限额进行赔偿：

1、 意外身故赔偿限额：36万元。

2、 意外伤残赔偿限额：36万元。（因意外伤残，按伤残程度参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行业标准）（标准编号为JR/T 0083-2013）规定按本合同约定的该被保险人的保险金额乘以该处伤残的伤残等级所对应的保险金给付比例给付伤残保险金。最高的伤残等级给付限额36万元。）

3、 意外伤害医疗赔偿限额：5万元，因意外伤害在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或乙方认可的其他医疗机构诊疗,实际支出的符合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若已从当地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公费医疗或其他途径获得补偿或给付，对剩余未获补偿或给付的部分进行赔付）；如当天发生意外伤害事故的，可在最近的社区医院紧急处理，须提供正规的发票、门诊病历、药品清单等相关票据。意外伤害医疗费用理赔约定为：有使用医保或无使用医保报销的，免赔额均为100元，赔付比例80%。

4、 意外伤害住院津贴：因意外伤害在二级以上（含二级）医院或本公司认可的其他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按100元/天支付，每次累计：90天，年累计180天，免赔0元。

三、供应商资格条件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实体，公司注册资本金100亿元人民币及以上；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具有法定保险执业资格；
4、提供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经营范围需涵盖本项目采购需求涉及的所有险种；
5、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6、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提供无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函），与江西昌航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无法律诉讼行为；
7、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公司，不得参加同一采购活动；
8、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响应文件编制
1、资格证明材料：请按第三条“供应商资格条件”提供证明材料，同时提供以下材料：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或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并盖公章；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公章；被授权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
2、服务方案：请编制出险响应、跟踪服务、便捷、质量保证等详细方案。

3、报价方案：请依照上述“保险需求”编制报价方案，单位：元。报价表格式如下：

	项目名称
	服务类别
	人数
	单价
	总价
	合计

	员工意外险
	18--60岁
	227
	
	
	

	
	60岁以上
	31
	
	
	


五、响应文件递交要求：

投标单位应将响应文件纸质版一式五份，其中正本一份，副本四份，密封在密封袋中，密封袋上应写明企业单位名称、竞标名称，密封袋封口均应密封，并加盖单位公章及法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按时送到到指定地点。逾期送达或不符合竞谈文件密封规定的响应文件将被拒绝接收。中标后提交电子版响应文件。
6、 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和地址：

即日起，工作日9：00-12：00，14：00-17：00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为2026年3月13日10：00（北京时间）；江西省南昌市丰和南大道696号南昌航空大学青教楼资产公司102办公室。
七、竞谈时间、地址及方式
1、竞谈时间、地址：2026年3月13日10:30，江西省南昌市丰和南大道696号南昌航空大学青教楼资产公司108会议室。
2、竞谈方式：现场开标。
八、竞谈有效期

10天（竞谈有效期是指为保证采购人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审核与中标人签定合作协议而在一定时间内保持有效的期限。竞谈有效期从响应文件递交截止之日算起。）

九、联系方式
采购人：江西昌航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丰和南大道696号南昌航空大学青教楼资产公司102办公室

联系人：潘老师
联系电话：15270898368
第二章 竞谈及中标
一、响应无效

出现以下情况之一，采购人有权决定响应无效：

（1）供应商未按竞争性谈判文件规定提交保证金或金额不足、保证金形式不符合竞争性谈判文件要求的；

（2）供应商资格证明文件未按竞争性谈判文件要求提交的；

（3）响应有效期不足的；

（4）报价不固定的；

（5）响应文件未按竞争性谈判文件要求密封、签章、送达的；

（6）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内容不真实的；

（7）供应商的报价超出项目预算的；

（8）供应商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行为的；

（9）采购人认为有违反采购规定其他行为的。
二、谈判程序

1、第一轮谈判：谈判小组对每个投标供应商的资格性、符合性进行审查；且对审查后完全响应竞谈文件要求的供应商，分别就首次报价、服务方案等进行谈判、质疑等，并了解其报价组成情况。

2、竞谈文件修正（如有）：第一轮谈判结束后，谈判小组进行合议。根据第一轮谈判掌握的情况，谈判小组可以实质性变动该项目需求和服务，但不得变动谈判文件中的其他内容。实质性变动的内容，须经谈判小组签字、采购人代表确认。

3、第二轮谈判：在第一轮谈判及释疑结束后，各投标供应商进行二次报价，并按采购人要求确认。二次报价不得高于首次报价，二次报价即为最终报价。

4、投标供应商在提交二次报价之前，可以根据谈判情况（出具书面说明后）退出谈判。

5、谈判终止：依据第一轮、第二轮谈判及最终报价结果，经谈判小组合议，必要时可以终止本次谈判。

三、中标供应商确定原则
在投标供应商对本竞谈文件内容作出完全实质响应的前提下，由谈判小组根据价格优先原则，综合考虑价格、服务等对供应商排序，报采购人确认中标供应商。
